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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惠之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更正概述 

宁波惠之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之星”或“本公司”）

于近期发现会计差错事项，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

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5 号——财务信息更正》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临时公告格式

模板》的相关规定，对已披露的 2023 年度、2024 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进行更正。

同时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鉴证，并出具了《宁波惠之星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2024 年度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鉴

证报告》。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批准。 

 

二、更正事项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挂牌公司董事会对更正事项的性质及原因的说明 

挂牌公司因自主梳理，发现已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中财务报表存在差错，产

生差错的原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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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关键主体利用控制地位、 关联关

系、职务便利等影响财务报表 

□员工舞弊 

□虚构或隐瞒交易 

□财务人员对会计准则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不足 

□比照同行业可比公司惯例，审慎选择会计政策 

□内控存在瑕疵 

□财务人员失误 

□内控存在重大缺陷  

√会计判断存在差异  

具体为：1、2023、2024 年度股份支付金额确认不准确。于资产负债表日公

司未能依据实际情况对股权激励中职工服务期限做出合理、准确判断，导致

2023、2024 年度股份支付确认金额不准确。公司依据实际情况对服务期限作

出了调整并据此重新计算各年度股份支付金额，根据重新计算结果对 2023、

2024 年度股份支付金额进行调整。综上，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2023、2024 年

度股份支付及对应资本公积予以更正。2、2023、2024 年度研发投入金额不

准确。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公司存在将部分非全职研发人员的工资薪酬全

额计入研发费用和将一名非研发人员的工资薪酬计入研发费用的情形、2023

年度部分研发与生产共用设备的折旧及对应的电费计入研发费用金额不准

确的情形。公司根据非全职研发人员的考勤记录及工时统计表对其工资薪酬

进行分摊，根据共用设备的运行工时记录表对其折旧及耗用的水电费用进行

分摊，据此确定应计入研发费用的准确金额。综上，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2023、

2024 年度研发费用予以更正。3、2023 年末、2024 年末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不

足。根据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以及具体计提方法，公司对 2023 年末、2024

年末存货跌价准备进行了重新测算与复核，并根据重新测算及复核结果对存

货跌价准备进行了调整。综上，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2023 年末、2024 年末存

货跌价准备及对应资产减值损失予以更正。4、对 2023 年末、2024 年末部分

设备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因产品更新换代，2023 年末部分设备资产处于停工

闲置状态，公司未对相关设备资产是否应计提减值准备进行充分评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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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具备相应资质的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浙江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

上述设备资产进行了专项资产评估，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相

关设备资产于 2023 年末应计提减值准备。综上，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2023 年

末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及对应资产减值损失予以更正，并顺应更正 2024 年末

相关报表科目。5、依据未来很可能产生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前期未弥

补亏损对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2024 年末公司未对前期可弥补亏损对应的递

延所得税资产进行确认，结合 2025 年第一季度实际经营数据、2024 年末在

手订单规模以及 2025-2029 年经营利润预测金额，考虑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

影响后，基于谨慎性原则，应以 2025-2029 年未来 5 年预计很可能获取的应

纳税所得额为限于2024年年末确认前期可弥补亏损对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综上，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2024 年末递延所得税资产及对应所得税费用予以

更正。 

综上，公司董事会决定更正。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财务造假、财务

内控重大缺陷等情形。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二)挂牌公司更正事项影响 

  不存在导致挂牌公司不满足挂牌申请条件的风险。 

  不存在导致挂牌公司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形的风险。 

 

   

(三)更正事项对挂牌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及更正后的财

务指标 

 √挂牌公司针对本次会计差错事项采用追溯重述法 对 2023 年、2024 年财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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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进行更正。 

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及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4 年年度 

更正前 影响数 更正后 影响比例 

资产总计 426,542,753.90 -8,990,682.59 417,552,071.31 -2.11% 

负债合计 341,402,149.19 0 341,402,149.19 0.00% 

未分配利润 -30,266,895.87 699,144.53 -29,567,751.34 -2.3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85,140,604.71 -8,990,682.59 76,149,922.12 -10.56% 

少数股东权益 0 0 0 0.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85,140,604.71 -8,990,682.59 76,149,922.12 -10.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扣非前） 
30.47% 15.08% 45.55%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扣非后） 
27.74% -15.09% 12.65% - 

营业收入 330,533,263.09 0 330,533,263.09 0.00% 

净利润 21,451,212.22 5,811,093.64 27,262,305.86 27.09%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扣非前） 
21,451,212.22 5,811,093.64 27,262,305.86 27.09%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扣非后） 
19,531,295.98 -11,961,161.25 7,570,134.73 -61.24% 

少数股东损益 0 0 0 0.00%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3 年年度 

更正前 影响数 更正后 影响比例 

资产总计 305,412,843.08 -12,118,800.55 293,294,042.53 -3.97% 

负债合计 249,752,937.29 0 249,752,937.29 0.00% 

未分配利润 -51,718,108.09 -5,111,949.11 -56,830,057.20 9.8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55,659,905.79 -12,118,800.55 43,541,105.24 -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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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合计 

少数股东权益 0 0 0 0.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55,659,905.79 -12,118,800.55 43,541,105.24 -21.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扣非前） 
-28.48% -12.43% -40.91%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扣非后） 
-39.21% -13.62% -52.83% - 

营业收入 261,903,259.93 0 261,903,259.93 0.00% 

净利润 -17,391,358.26 -5,111,949.11 -22,503,307.37 29.39%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扣非前） 
-17,391,358.26 -5,111,949.11 -22,503,307.37 29.39%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扣非后） 
-23,947,944.13 -5,111,949.11 -29,059,893.24 21.35% 

少数股东损益 0 0 0 0.00% 

 

 

三、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鉴证意见 

 更正后的财务报表是否经全面审计：√是 □否   

 审计意见：标准无保留意见 

 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更正后的财务报表是否经专项鉴证：√是 □否   

 专项鉴证保证程度：√合理保证 □有限保证   

 专项鉴证结论：无保留结论 

 鉴证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四、审计委员会对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

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相关规定及中国证监会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

要求，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合理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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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对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经审查，我们认为，公司对定期报告信息进行更正，有利于

确保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有利于反映公司真实的经营情况，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对本事项发表同

意的独立意见，并同意将此事项提交股东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一）《宁波惠之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宁波惠之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

议决议》； 

（三）《宁波惠之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

议案的独立董事意见》。 

 

 

 

 

 

宁波惠之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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